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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资料：本公告乃重要文件，请投资者即时关注。如投资者对本公告的内容有任何疑问，

请咨询专业意见。基金管理人对本公告所载信息的准确性承担责任。 

 

 

关于东方汇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旗下北上互认基金 

修改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 

并开通基金份额转换业务的公告 

 

东方汇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作为东方汇理香港组合 – 亚太新动力股息基金、东方

汇理香港组合 – 灵活配置增长基金、东方汇理香港组合 – 创新动力股票基金、东方汇理香

港组合 – 灵活配置平稳基金及东方汇理香港组合 – 灵活配置均衡基金(合称“东方汇理基

金”)的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决定修改东方汇理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及产

品资料概要，以体现东方汇理基金在内地的销售开通基金份额转换业务及明确基金份额转

换业务规则，并作出其他披露更新。现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 开通基金份额转换业务 

 

为更好地满足内地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6 年 6 月 8 日起开通东方

汇理基金在内地的基金份额转换业务。 

 

东方汇理基金所有内地销售的份额类别均开通基金份额转换业务。内地投资者可申请

进行同一东方汇理基金内不同份额类别之间的转换，或不同东方汇理基金的份额类别

之间的转换。但转换须在以同一货币计价的份额类别之间作出。 

 

部分内地销售机构自 2026 年 6 月 8 日起向通过其办理东方汇理基金的内地投资者开通

东方汇理基金的份额转换业务。需要说明的是，东方汇理基金的其他内地销售机构可

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办理全部或部分东方汇理基金的份额转换业务。关于具体

内地销售机构的份额转换业务开通情况，请内地投资者咨询内地代理人或内地销售机

构。 

 

二. 基金份额转换业务规则 

 

东方汇理基金内地基金份额转换业务的具体规则如下： 

 

东方汇理基金在内地的销售开通基金份额转换业务，允许同一东方汇理基金在内地销

售的不同份额类别之间进行转换(“同一基金内份额类别转换”)，亦允许不同东方汇

理基金的基金份额之间进行转换(“不同基金之间份额类别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

及转入的基金份额应由同一名义持有人代为持有，且转出的基金份额及转入的基金份

额应是记录于同一内地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的基金份额。份额转换须在以同一货币计

价的份额类别之间作出。 

 

1. 转换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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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一基金内份额类别转换而言，转换申请应在同时销售涉及转换的该东方汇理基

金不同份额类别的内地销售机构进行。就不同基金之间份额类别转换而言，转换申

请应在同时销售转出与转入基金的内地销售机构进行。 

 

2. 转换的交易日及时间 

 

就同一基金内份额类别转换而言，内地投资者应在该东方汇理基金某一特定交易日

的申请截止时间前向内地销售机构申请份额转换。于该时间后提交的份额转换申请，

将视为在该东方汇理基金下一个交易日提出的申请。 

 

就不同基金之间份额类别转换而言，内地投资者应在转出与转入基金同时开放交易

的某一特定交易日(“共同交易日”)的申请截止时间前向内地销售机构申请份额转

换。于该时间后提交的份额转换申请，将视为在下一个共同交易日提出的申请。如

果涉及转换的任一基金不处于开放交易的状态(例如拟转出的基金暂停赎回或拟转

入的基金暂停申购)，则份额转换申请无效。 

 

3. 转换份额的计算 

 

(1) 转换方式 

 

转换实行“份额转换”原则，即转换以份额申请。 

 

(2) 转换费用 

 

转换费用由转出份额的内地投资者承担，在内地投资者进行份额转换时收取。 

 

转换费用由转出费用(即转出份额的赎回费)(如有)及转出份额与转入份额的申

购补差费(如有)构成。当转出份额类别的申购费率低于转入份额类别的申购费

率时，则收取申购补差费；当转出份额类别的申购费率高于或等于转入份额类

别的申购费率时，则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东方汇理基金目前的赎回费率均为 0%。具体申购补差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及内

地代理人根据转出份额类别与转入份额类别的申购费率差异确定。在此情况下，

转换费用应不超过转入份额类别申购价的 1%。 

 

内地销售机构将保留转换费用归其所有或使用。基金管理人在履行相关程序后

有权按照相关规定调整东方汇理基金转换费用的计算方法并进行公告。 

 

(3) 转入份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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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费用 = 转出份额 x 转出份额类别的份额净值 x 转出份额类别的赎回费

率 

 

转出总金额 = 转出份额 x 转出份额类别的份额净值 

 

净转出金额 = 转出总金额 – 转出费用 

 

总转入金额 = 净转出金额 

 

申购补差费 = 总转入金额 x 申购补差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 转出份额类别的申购费率与转入份额类别的申购费率之差) 

 

申购补差费应保留至小数点后 2 位(采用截位法)。 

 

净转入金额 = 总转入金额 - 申购补差费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份额类别的份额净值 

 

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将计至小数点后第 2 位(采用截位法)，而由此产生的任何

余额将由东方汇理基金予以保留。 

 

4. 转换数额的限制 

 

份额转换的总转入金额不得低于拟转入的相关份额类别的最低申购金额。若总转入

金额低于该最低申购金额的，基金管理人或内地代理人将有权通知具体的内地销售

机构对该低于最低申购金额的转换申请予以全部拒绝。 

 

份额转出后，在转出基金的相关份额类别中的剩余份额的价值不得低于该基金的最

低持有额。若转换申请导致所持转出基金的相关份额类别的剩余份额的价值少于该

最低持有额的，基金管理人有权要求剩余的基金份额应一并被全部转出。 

 

若转入基金设有单日最高申购金额，基金管理人或内地代理人将有权通知具体的内

地销售机构对该笔触发超过最高申购金额上限的转换申请予以全部拒绝。 

 

5. 转换申请的确认 

 

东方汇理基金将以相关交易日的申请截止时间前内地销售机构受理有效转换申请

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T 日)，在正常情况下，东方汇理基金的内地登记结算机构

(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内地代理人不时委托的并经基金管理人确认

的内地其他登记结算机构)在 T+1 日内向内地销售机构对申请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内地投资者可在 T+2 日(包括该日)在销售网点柜台或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

申请的确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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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有全权酌情权拒绝同一基金内份额类别转换的申请或不同基金之间份

额类别转换的申请。 

 

东方汇理基金关于份额转换业务规则的调整将会向内地投资者公告。具体开办份额转

换业务的内地销售机构由基金管理人或内地代理人根据各内地销售机构实际情况进行

确定。内地销售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办理东方汇理基金的份

额转换业务。请投资者咨询内地代理人或内地销售机构关于份额转换业务的开通情

况，在办理份额转换业务时，还需遵守相关内地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东方汇理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已进行修改，以明确上述

内地基金份额转换业务规则及作出其他有关更新。关于东方汇理基金在内地的基金份

额转换业务规则，请参阅东方汇理基金招募说明书之补充说明书第二部分“香港互认

基金的特别说明”第 4 点“适用于内地投资者的交易及结算程序”之“(6) 基金份额

的转换”以了解详情。 

 

三. 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的其他更新 

 

基金管理人亦对东方汇理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作出其他

披露更新，具体而言： 

 

1. 关于披露申购费、赎回费及转换费的收取方式及用途的相关更新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费用管理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产品资料概要等文件中载明基金销售费用收取的

方式、用途和标准。 

 

为更好地落实上述规定，基金管理人在东方汇理基金招募说明书之补充说明书第二

部分“香港互认基金的特别说明”第 4 点“适用于内地投资者的交易及结算程序”

之“(6) 基金份额的转换”“(7) 申购、赎回、转换的费用”及“(9) 基金的申购、赎

回的规则”强化对申购费、赎回费与转换费的收取方式、用途的披露。东方汇理基

金产品资料概要中亦同步作出上述强化披露。 

 

2. 内地税务披露的更新 

 

根据内地最新的增值税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内地投资者购买东方汇理基金的增

值税安排进行更新。关于东方汇理基金在内地的相关税务安排，请参阅东方汇理基

金招募说明书之补充说明书第二部分“香港互认基金的特别说明”第 2 点“相关税

务安排”。 

 

3. 其他杂项及优化表述性质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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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提示 

 

1.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登载在东方汇理基金内地代理人的网站

(www.abc-ca.com)的东方汇理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

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2. 东方汇理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在内地公开销售，其投资运作、风险特征、法律法

规适用等与内地基金产品不同，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上述东方汇理基金法律文件及

公告(包括当中的风险揭示内容)，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五. 风险提示 

 

投资涉及风险(包括可能会损失投资本金)，基金份额净值可升可跌，过往表现并不可作

为日后表现的指引。投资前请参阅东方汇理基金适用于内地销售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

料概要及信托契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公告所载详情，包括投资于东方汇理基金的主要风

险、对于内地投资者的特殊风险以及有关东方汇理基金作为香港互认基金的特有风险。 

 

东方汇理基金系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后在内地公开销售的香港互认基金。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东方汇理基金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东方汇理基金的投资价

值和市场前景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东方汇理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就本公告内容之准确性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基金管理人：东方汇理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2026 年 6 月 8 日 


